附件

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医疗保障服务能力建设部分）
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3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医疗保障服务能力建设部分）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医疗保障局

	地方主管部门
	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
	资金使用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

	资金投入情况（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B/A×100%)

	
	年度资金总额
	17636.39
	17243.44
	97.77%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16477
	16113.55
	97.79%

	
	 地方资金
	
	
	

	
	 其他资金
	1159.39
	1129.89
	97.46%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广西2023年医保能力提升补助资金分配符合2022年4月国家修订的《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管理办法》以及2022年11月自治区修订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服务能力建设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等文件规定，分配科学合理。
	无

	
	下达及时性
	广西严格按照预算法规定，自治区医保局制定资金分配方案后按规定履行报批程序及时报送至自治区财政厅，自治区财政厅审核自治区医保局报送的资金分配方案，对于直达资金，及时向财政部备案，均在收到中央补助资金文件30日内，将预算下达至各统筹地区，并抄送财政部广西监管局。
	无

	
	拨付合规性
	自治区医保局在分配医保能力提升补助资金时，均按照局内“三重一大”制度以及党组议事清单要求呈党组会审议通过后报送自治区财政厅，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规定的时限要求，会同自治区财政厅将分配方案报送自治区人民政府进行审定后分解下达资金预算及区域绩效目标表至自治区本级、市、县（市、区）。广西医保信息平台建设项目按国家医保局、发展改革部门、财政部门的相关规定履行了立项审批、预算评审等报批程序。
	无

	
	使用规范性
	自治区本级、市、县（市、区）严格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服务能力建设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管理实施细则》和内部控制制度的要求，合规使用资金。
	无

	
	执行准确性
	广西各级严格在规定范围内使用资金，2023年医保能力提升补助资金预算执行率97.77%，预算执行未出现明显偏差。
	无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广西2023年医保能力提升补助资金下达自治区本级、市、县（市、区）的年度绩效目标与中央下达保持一致，另根据自治区本级、市县分别承担的工作任务，对绩效指标做了细化并区分设置，细化为34条〈其中：自治区本级适用34条，市、县（市、区）适用24条〉。2024年3月中旬，自治区医保局组织全区各级医保部门对补助资金开展绩效自评，引入第三方机构对自治区本级、市、县（市、区）自评情况开展绩效复评，其中：对自治区本级、14个市本级、28个县（市、区）开展实地评价，其余县（市、区）开展书面评价。
	无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广西各级医保部门，统筹中央和地方资金，用于医保信息化标准化、基金监管、经办管理、目录监管、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医疗服务价格等方面，履行同级支出责任，做好医疗保障服务能力建设。
	无

	总体目标完成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有效提升医保信息化标准化、基金监管、经办管理、目录监管水平，推进医保支付方式、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医疗服务价格等改革任务。
	2023年度总体绩效目标已完成。通过项目实施，有效提升医保信息化标准化、基金监管、经办管理、目录监管、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医疗服务价格等方面的医疗保障服务能力。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医保信息系统正常运行率
	≥90%
	100%
	无

	
	
	
	医保信息系统重大安全事件响应时间
	≤60分钟
	60分钟
	无

	
	
	
	医保信息系统运行维护响应时间
	≤30分钟
	30分钟
	无

	
	
	
	每个县（区）范围内开通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联网定点医疗机构数量
	≥1
	1家
	无

	
	
	
	开展村（社区）级医保服务、有网点提供帮办、代办服务的村（社区）覆盖率
	≥60%
	99.91%
	无

	
	
	
	短缺药品异常高价和异常配送核查处置情况
	处置率达100%
	100%
	无

	
	
	
	每年开展药品挂网价格联动
	≥1
	11次
	无

	
	
	
	开展药品和医用耗材价格监测并上报国家医保局
	≥4
	39次
	无

	
	
	
	提升公立医疗机构平台采购药品耗材比例
	药品网采率≥85%，高值医用耗材网采率≥75%
	药品网采率90.36%，高值医用耗材网采率83.73%
	无

	
	
	质量指标
	医保基金综合监管能力
	有所提升
	有所提升。2023年常态化开展日常检查、飞行检查、交叉检查、专项检查，连续五年实现现场检查全覆盖，制定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试行）》，优化出台《广西违法违规使用医疗保障基金举报奖励办法实施细则》。实现医保基金综合监管能力有所提升的预期目标。
	无

	
	
	
	基金预警和风险防控能力
	有所提高
	有所提高。开展城乡居民医保新政策对基金运行影响情况分析；形成医疗救助补助资金调研报告，为政策调整提供参考。
	无

	
	
	
	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
	省级出台支付方式改革文件并落实到位。DRG/DIP付费交叉调研结果为优秀
	省级已出台支付方式改革文件并落实到位，DRG/DIP付费交叉调研结果为优秀。2023年，实施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保支付政策，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推进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实施方案》，会同卫生健康、中医药等部门开展试点工作。推进符合中医药特点的医保支付，印发《关于开展部分中医病种付费工作的通知》。开展长期康复治疗床日付费费用测算，推进床日付费改革。在2023年DRG/DIP付费交叉调研中，广西的评估结果为优秀。实现省级出台支付方式改革文件并落实到位，DRG/DIP付费交叉调研结果为优秀的预期目标。
	无

	
	
	
	医保经办服务能力
	有所提升
	有所提升。一是实施“五免五减”医保为民微改革。二是推出医保经办服务“10项微改革”。三是推进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广西通办”“全程网办”“跨省通办”。四是延伸医保服务“神经末梢”。五是推进医保零星报销网上办、掌上办。六是推进“互联网+”医保服务。
	无

	
	
	
	医保标准化水平
	显著提升
	显著提升。2023年广西实施医疗保障公共服务标准化行动，搭建医疗保障公共服务标准框架，逐步形成广西医保经办公共服务事项标准化服务体系。实现医保标准化水平显著提升的预期目标。
	无

	
	
	
	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与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执行情况
	按要求开展调价评估并进行调价，做好医疗服务价格管理与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方向一致性工作
	已按要求开展调价评估并进行调价，做好医疗服务价格管理与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方向一致性工作。2023年，对自治区人民医院等4家区直驻邕公立医疗机构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及成本调查，为政策调整开展相关数据统计汇总；采集广西卫生健康、统计、医疗保障等部门2022年度相关指标数据，对广西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进行综合评估，形成了广西2023年度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评估报告。
	无

	
	
	
	集中带量采购落实情况
	完成国家组织集中采购中选产品约定采购量
	已完成国家组织集中采购中选产品约定采购量。实现完成国家组织集中采购中选产品约定采购量的预期目标。
	无

	
	
	
	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建立和实施情况
	限定时限内反馈案源处理情况
	已完成。实现限定时限内反馈案源处理情况的预期目标。
	无

	
	
	
	招采子系统落地应用情况
	实现交易、采购等核心功能应用
	已实现交易、采购等核心功能应用。100%。2023年6月15日起，广西全面上线运行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药品和医用耗材招采管理子系统，启用申投诉管理、药品招标管理、耗材招标管理、试剂招标管理、药品交易结算、耗材交易结算、试剂交易结算、用户基础设置等8个功能模块。
	无

	
	
	
	国谈药等相关药品落地及统计监测情况
	国谈药品落地数据报送及时率100%
	国谈药品落地数据报送及时率100%。2023年，广西按月报送医保药品监测相关数据，实现国谈药等相关药品落地及统计监测情况按时按要求落实和执行的预期目标。
	无

	
	
	
	医保目录管理规范性情况
	年内未出现违反目录管理政策情况
	年内未出现违反目录管理政策情况。印发《自治区医保局 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执行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的通知》（桂医保发〔2023〕46号），严格执行2023版国家药品目录。在此基础上，广西建立了门诊慢性病用药保障机制，并实行门诊特殊用药单列统筹支付；及时将国家谈判及竞价药品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并通过医院、药店“双通道”予以保障，一批治疗肿瘤、罕见病的药品通过谈判降价后得到医保报销，极大减轻了患者负担，人民群众就医用药的可及性不断提升。在医保服务项目管理方面，及时组织开展动态调整。实现年内未出现违反目录管理的预期目标。
	无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参保人员对医保服务的满意度
	≥85%
	89.59%
	无

	说明
	无。

	[bookmark: _GoBack]注:1.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绩效目标填报，主管部门汇总时按区域绩效目标填报。
   2.其他资金包括和中央补助、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
   3.全年执行数是指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形成的实际支出。



